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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153 条的司法适用逻辑

——以公序良俗与形式违法性的分层界分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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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民法典》第 153 条强制性规定为研究对象 , 以公序良俗与形式违法性的分层界分为视角 , 重点对民法强制

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逻辑进行探讨。民法强制性规定是法秩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 , 但法律规范是否当然适用于民法领域 , 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学理上有学者主张公序良俗标准是判断民法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唯一标准 , 也有学者主张形式违

法性标准是判断民法强制性规定适用的主要标准 , 另有学者主张二者同时并用。结合我国民法强制性规定的立法史 , 我们发

现民法强制性规定经历了从未明文规定到只注重公序良俗标准再到既有公序良俗标准又有形式违法性标准的不同阶段 , 而

学理上的争论也反映了不同学者对民法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之分歧。基于此 , 笔者赞同以公序良俗与形式违法性两个标准进

行分层界分 , 即 : 形式违法性标准主要侧重于行为要件上的违法 , 应当作为适用民法强制性规定的首要依据 ; 而 IU 公序良

俗标准则主要用于审查行为动机、目的或行为过程中的不正当因素 , 并且只有在形式违法性标准的适用出现“空白”的情

况下 , 才考虑适用公序良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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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发展与学理争议

1.1 我国民法强制性规定的立法史

我国民法强制性规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清末法

律改革时期。当时，随着西方法律思想的引入，中国开始尝

试建立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民法强制

性规定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习惯法的批判和对外国法律的借

鉴上。

进入 20 世纪后，民国政府开始系统地制定民法典，其

中包含了对民法强制性规定的明确界定。这一时期的民法强

制性规定，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

旨在通过法律手段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1]。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进，民法强

制性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民法强制性规定更

加注重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强调合同自由和契约精神。

我国民法强制性规定的立法史经历了从引入西方法律

思想到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再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

程。这一过程中，民法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调整，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民法强制性规定正朝着

更加完善、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

1.2 学理上的争论 : 形式违法性标准抑或公序良俗标准

在讨论《民法典》第 153 条中关于强制性规定的司法

适用逻辑时，学界存在显著的分歧：究竟应以“形式违法性”

标准还是“公序良俗”标准作为评判依据。这一争议贯穿了

法律理论与实务操作的多个维度 [2]。

形式违法性标准强调的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

禁止性条款。这种观点认为，对于违反具体法律条文的行为，

应当直接根据该规定进行评判和处理，不涉及道德判断或其

他抽象标准。支持者通常认为这种标准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

性的优势，可以避免过度干预个人自由。

公序良俗标准则是从社会基本价值和公共利益出发，对

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

如果一个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符合公序良俗，

那么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可能被法院判决为无效或部分无

效。倡导者强调这种标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正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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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主张将道德考量纳入法律适用过程中，从而更全面地

保护社会利益。

结合我国民法典的文本解读及其立法目的来看，第 153

条并未明确区分形式违法性和公序良俗的标准，这使得学

者们需要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适用条件。有的研究指

出，两种标准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

关系。例如，当行为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公共秩序和

社会伦理时，应当综合考量。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步和法律体系的完善，有越来

越多的观点提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应该更倾向于采用公

序良俗标准，尤其是在涉及基本人权保护、社会重大利益冲

突等复杂问题时。这种做法有助于实现法律正义与道德原则

的平衡。

不同的法律部门对强制性规定及其司法适用提出了各自

的观点和方法。例如，刑法上对于禁令性质的判决更偏向于

形式违法性标准，而商事法律在特定领域可能更多地考虑公

序良俗。这反映出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同规范和价值取向。

最后，无论选择何种标准作为司法适用逻辑的核心，

都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即措施和手段应当与目标相匹配，保

障个人权利不受无谓侵犯。因此，不论采取形式违法性还是

公序良俗标准，都需要兼顾法益保护和个体权益的平衡。

通过对上述学理争议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强调形

式违法性标准还是倾向使用公序良俗标准，都反映了法律实

践中的多种考量因素。正确理解并合理运用这些标准，这对

于推动我国民法典及其相关规定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3]。

2.《民法典》第 153 条的规范文义解释

2.1 《民法典》第 153 条的规范文义解释

《民法典》第 153 条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

其中明确指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这一规定在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它不仅明确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边界，也为法官提供

了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标准 [4]。

该条款的核心在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要求我们在理解和适用时，必须准确把握“强制性规定”

的内涵及其与“任意性规定”的区别。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

或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必须遵守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将导

致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任意性规定则是指法律或行政法规中

允许当事人选择遵守与否的规定，不遵守这些规定不会直接

导致法律后果 [5]。

表 1  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示例表

法律行为类型 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 是否有效

合同 是 无效

赠与 否 有效

遗嘱 是 无效

婚姻登记 否 有效

不难看出，只有当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时，才会被认定为无效。因此，正确理解并适用

《民法典》第 153 条对于确保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和维护法律

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6]。

在判断一项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时，首先需要检查

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

则该法律行为无效；反之，则有效。这种判断逻辑为法官提

供了明确的指导，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提高司法公正

性和效率 [7]。

2.2 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理解与适用

在《民法典》第 153 条中，对“法律、行政法规”的

理解和适用是关键。这一规定旨在明确哪些强制性规定属于

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范畴，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应用这

些规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是指由国

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并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

范性文件。

在具体适用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区分：法律通常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而行政法规则由国务院制定。此外，

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也应被纳入考量范围。

强制性规定的界定：并非所有法律、行政法规都具有

强制性，只有那些明确规定违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才

属于强制性规定。

司法适用中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根

据具体案情，结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某一行为

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表 2  法律文件类型与效力层级对照表

法律文件类
型 制定机构 适用范围 强制性程

度

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 最高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 全国 高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全国 中

地方性法规 省级人大常委会 本省 / 自治区 / 直
辖市 低

自治条例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 本民族自治地方 低

单行条例 国务院各部委 特定领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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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法律文件在制定机构、适用

范围以及强制性程度上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这

些法律文件对于确保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和公正性至关重要。

所以说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理解和适用需要综合

考虑其制定背景、适用范围以及强制性程度等因素。这就要

求法官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以及灵活运用法律、行政法规的

能力，以确保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3. 分层界分 : 形式违法性标准与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

逻辑

3.1 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条件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强制性规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适用条件是确保法律规范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秩序。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准确

把握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法律适用的公正性

和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8]。

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9]：社

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

法院应考虑该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如果行为严

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则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

行为与道德规范的关联性：某些行为虽然不直接违反

法律条文，但如果其违背了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也可

能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在

处理涉及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案件时，法院需综合考

量双方的利益，确保判决结果既保护了个体权益，又符合社

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法律规定的具体性：当法律规定较为具体明确时，法

院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应更加谨慎，避免过度解读或扩张

解释。

表 3  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条件评估表

案例类
型

社会公共利益
考量

道德规范关联
性

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
平衡

法律规定具体
性

1 高 中 低 低

2 中 高 中 高

3 低 低 高 高

不同案例类型下，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条件存在差异。

如在案例 1 中，社会公共利益考量被赋予较高的权重，而法

律规定的具体性则较低，这表明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法院可

能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较少依赖于法律规

定的具体性 [10]。

综上所述，公序良俗标准的适用条件要求法院在审理

案件时，要充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并兼顾个体权益与

道德规范的平衡，同时注意法律规定的具体性，以确保判决

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11]。

3.2 形式违法性标准的适用条件

在民法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中，形式违法性标准是

判断一项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依据。该标准主要关

注的是法律规定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而非其内容是否

违背公序良俗。因此，在适用形式违法性标准时，需要考虑

以下几个关键条件：法律条文的明确性：法律条文必须明确、

具体，能够被合理解释和适用。如果法律条文模糊不清，难

以确定其含义，则不适用于形式违法性标准。

法律程序的合法性：法律制定和修改必须遵循法定程

序，包括但不限于立法机关的组成、会议程序、表决程序等。

若法律制定或修改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则该法

律可能被视为形式违法。

法律内容的合法性：虽然形式违法性标准主要关注法

律的形式，但法律内容的合法性也是判断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法律内容明显违反宪法原则或基本法律价值，即使形式

上合法，也可能不被认可。

法律适用的可行性：法律条文应当能够在实际生活中

得到有效实施，如果法律条文过于抽象或复杂，以至于无法

在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则该法律可能不适用于形式违法性

标准。

表 4  形式违法性标准适用条件检核表

评价条件 满足条件 不满足条件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 1 0

法律程序的合法性 1 0

法律内容的合法性 1 0

法律适用的可行性 1 0

不难看出，形式违法性标准的适用条件相对严格，不

仅要求法律条文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还要求其内

容和适用过程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这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

和可预测性，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然而，这也意

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法律条文在形式上看似合法，也可

能因为内容或适用上的问题而被认定为无效。所以在司法实

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形式违法性标准对于保障法律的公正

实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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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法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逻辑图谱

在探讨民法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逻辑时，我们构建

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旨在明确形式违法性标准与公序良

俗标准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顺序和条件。该框架通过以下表

格展示不同情况下适用标准的优先级以及适用条件 [12]。

表 5  民法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逻辑分层框架表

情况 优先适用标准 适用条件

1 形式违法性标准 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

2 公序良俗标准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标准

3 并列适用 同时满足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及社会公共利益或
道德标准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逻辑图谱，我们使用 Mermaid 语

法来描绘一个流程图，详细说明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根据不

同的情况选择适用的标准。

图 1  流程图 1

通过上述流程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处理民法

强制性规定时，法院首先会检查是否存在法律、行政法规的

明确禁止，如果存在，则直接适用形式违法性标准。如果没

有明确禁止，则进一步检查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

标准，如果违反，则适用公序良俗标准。只有当同时不满足

上述两个条件时，才会考虑并列适用两种标准 [13]。这种分

层界分的司法适用逻辑不仅有助于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做出

更为准确的判断，也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原

则。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平衡法律的普遍性和灵活性，

确保法律的公正执行。

4. 结论

《民法典》第 153 条的司法适用逻辑需以形式违法性

标准与公序良俗标准的分层界分为核心。形式违法性标准应

作为首要依据，聚焦法律、行政法规的明文禁止性规定，通

过明确法律位阶、规范对象及法律后果，为司法裁判提供确

定性指引；公序良俗标准则作为补充机制，仅在形式违法性

标准存在适用空白时介入，重点审查行为动机、目的或过程

中的伦理瑕疵。二者分层适用既避免了“向一般条款逃逸”

的弊端，又实现了私法自治与公序良俗的动态平衡。本研究

通过历史梳理与规范分析，构建了“形式违法性优先 + 公

序良俗兜底”的双层裁判框架，为统一司法尺度、防范规则

滥用提供了理论方案，助力法治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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